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9號

原      告  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原      告  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 理人  廖友吉律師

被      告  香港商新朗興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Choi Wai Hong Clifford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昱瑩律師

            蔡青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

3年度重訴字第1072號），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同心公司）新臺幣63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

付原告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正公司）636萬

元及自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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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嗣擴張利息請求如後開聲明所示，合於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5月間透過代銷公司揚鼎廣告有限公

司與被告簽訂成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同心

公司以6346萬元向被告購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1

房地（下稱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6362萬元向被告購

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2房地（下稱23B房地）。

原告同心公司、喜正公司於111年5月24日各給付被告訂金50

萬元，復於111年7月4日依序給付被告585萬元、586萬元，

合計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

簽約款636萬元。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條第1項約

定，備證款應於111年10月25日支付，同時被告應備齊所有

權移轉登記文件交由地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

約定期限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1

項約定，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經原告定期催

告後被告不履行，原告自得解除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

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3日提出，逾期未提出即解除契

約，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逾期未提出，系爭契約已於同年

月26日合法解除。又系爭房地已遭安泰商業銀行聲請拍賣抵

押物並辦理查封登記，被告顯無從繼續履約，原告得依民法

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被告至114年6月24日逾

期超過2年未依約備齊文件，顯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原告

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

約。原告並以114年6月24日起訴狀解除契約。系爭契約已經

原告合法解除，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

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

日起、585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

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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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於111年6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分別購

買系爭23A、23B房地，並已支付簽約款635萬元、636萬元。

依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11年10月25日給付備證款1904

萬元、1909萬元，嗣雙方於112年2月24日合意將備證款支付

日期展延至同年6月25日，原告屆期未付款，被告於113年1

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應

於同年2月17日前完成支付備證款，同時與被告約定至指定

地政士處繳付所有權移轉所需文件，原告逾期仍未支付，依

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自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原告

已付款項。被告於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

函已為解約意思，故系爭契約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

被告並再以114年6月12日答辯狀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於翌

日送達原告，系爭契約亦已於同年月13日合法解除，原告請

求返還簽約款及附加利息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分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同

心公司以總價6346萬元購買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總價6

362萬元購買23B房地，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5萬

元（111年5月24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5萬

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6萬元（111年5月24

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6萬元），有成屋買賣契

約書（見本院卷1第301-376、379-451頁）及刷卡存根及匯

款單（見本院卷1第177-183頁）在卷可稽。

　㈡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第2期備證款1904萬、1909萬元於111

年10月25日支付，後兩造於112年2月24日合意修改第2期備

證款於同年6月25日支付。

　㈢訴外人安泰銀行就系爭房地聲請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402號

拍賣抵押物裁定，另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子樂投資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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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下稱子樂公司）聲請本院執行處以113年9月4日113

司執助卓字第5225號函於同年月5日就系爭房地辦理查封登

記，有前開裁定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見卷1第193

-285頁、卷2第53-6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二、備證款，1904萬元（1909萬

元），於112年6月25日，甲乙雙方同時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

文件時支付」，第6條第1項約定「甲乙雙方應於備證款交付

同時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類備齊，並加蓋專

用印章交予乙方指定地政士負責辦理」。準此，原告應於11

2年6月25日給付備證款，被告應於同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

所須文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二者立於對待給付地

位，自應同時履行。

　㈡兩造就被告是否於112年6月26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

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方惠琴各執一詞。經函詢地政

士方惠琴結果，系爭23A、23B房地過戶流程為辦理車位調

整、塗銷信託（土地部分委託人為被告、建物部分委託人為

富邦建設、受託人均為安泰銀行）、富邦建設將建物買賣移

轉予被告、被告再將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於111年8月

間通知地政士辦理系爭房地過戶，車位調整案件於同年9月1

5日辦理登記完竣，塗銷信託案件於同年月29日辦理登記完

竣，富邦建設過戶建物予被告案件已用印完成並於同年10月

21日申報契稅單，但因被告通知買方逾期未於同年10月15日

支付第2期備證款，上開過戶暫停進行，雖過戶因買方未履

約暫停，但被告仍於112年間將系爭房屋先從富邦建設過戶

至被告名下，當時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新規定「私法

人買受供住宅使用房屋限制」之影響，最後於113年以「調

解移轉方式」過戶登記予被告。原告未於112年6月25日備齊

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被告則有交付，土地建物

所有權狀於辦好「調解移轉」後放在地政士事務所，後於11

4年4月間由被告取回，有地政士方惠琴回函在卷可參（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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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89-98頁）。依上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5日前，已將所

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原告則未於當日給付備證

款。

　㈢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平均地權條例第71-

1條第1、3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

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私法人取得第一項

房屋，於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

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

或讓與者，不在此限」。參酌前開地政士方惠琴函旨及被告

於113年3月18日始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

權，堪認被告於112年7月1日後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

定管制，於113年3月18日始得符合該條第1項、第3項但書規

定，辦竣由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㈣原告、被告同為私法人，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買賣雙

方均須受前開規定管制，亦即買受之原告應符合平均地權條

例第71-1條第1項規定，除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

之情形外，應檢具使用計畫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此亦為

原告辦理過戶所應提出文件。被告則同受平均地權條例第71

-1條第1項規定限制，除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

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外，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辦理

移轉登記。

　㈤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

254條雖有明文。惟民法第254條之規定，僅係法律所認解除

權之一種。如契約當事人間，自行約定解除契約原因且未違

反法律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亦非法所不

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82號判決參照）。系爭契

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違反第6條（所有權移

轉）第1項或第2項、第8條（點交）第1項前段規定時，甲方

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甲方得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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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臺北光武郵局第106號、

第107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前述房地得以

自貴公司名下順利過戶移轉登記至本公司之文件由本公司確

認…倘貴公司逾期仍未提出上述文件，則前述房地之買賣契

約即因撤銷、解除等理由而溯及消滅，不待另行通知」，該

存證信函於同年月22日到達被告，有該存證信函及郵件回執

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63-71頁、本院卷1第185-191頁）。

參酌前開說明，可認原告於113年1月19日催告當時，被告因

受修正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限制，未能辦竣建物由富

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確實不能立即提

出完整得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文件。然被告既得於同年3月1

8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可認被告

於相當期限內得解決此困難，原告前揭存證信函催告限定被

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過戶文件，催告期限顯不相當，則原告

主張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存證信函逾期未提出過戶文件，

系爭契約於同年月26日合法解除云云，即與契約約定要件不

合，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且，被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

後，旋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

信函通知原告「貴公司迄今仍未繳付備證款，卻以旨揭存證

信函片面要求本公司先出具過戶文件，顯無理由，本公司並

無先行提出之義務…」，有該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1第55-61頁），原告自承於翌（26）日收受存證信函（見卷

2第50頁）。被告以原告未繳付備證款，拒絕先行出具過戶

文件，即已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其遲延責任亦溯及免除，被

告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解除契約亦不合法。基上理由，原

告主張系爭契約於113年1月26日解除云云，並非可採。

　㈥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請求權係互相獨立，僅其實現因他方當

事人行使抗辯權而互相發生牽連而已。雙方當事人均享有同

時履行抗辯權，縱一方當事人未依債務本旨提出自己之給

付，係就自己所負債務，應否負給付遲延責任之問題，仍非

不得催告他方履行所負之債務，他方在未行使同時履行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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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以前，仍可發生遲延責任之問題，必須行使以後，始能免

責（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照）。被告於前

揭臺北市府郵局19、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催請貴公司於11

3年2月17日前給付已逾期之備證款，同時與本公司約定至本

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處繳付雙方所有權移轉所須文件書

類…」，已生合法催告原告限期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備證款

之效力。

　㈦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甲方（即原告）逾期達5日仍未

付清期款或已付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附加自應給付日

起每日按萬分之2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一併支付乙方（即被

告），如逾期1個月不付期款或遲延利息，經乙方書面催告

後，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乙方得解除契約

並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原告未依約於112年6月25

日繳付備證款，至113年1月25日逾期超過1個月，經被告以

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限期於同年

2月17日前給付，原告於翌（26）日收受迄未給付，合於系

爭契約第10條第3項「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

約定，被告主張解除契約即無不合。

　㈧被告主張依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已解

除契約云云，然被告前揭存證信函僅記載「將依成屋買賣契

約第10條等規定辦理」，並無具體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

告抗辯以前揭存證信函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契約云

云，並不足採。

　㈨按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僅須有解除權之一方，以意思表示向

他方為之，其於訴訟書狀為此意思表示者，於繕本送達他方

時發生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180號判決參照)。查被告

於114年6月12日答辯狀表明其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

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年2月17日給付備證

款，原告逾期迄未給付，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自得

解除契約等語（見本院卷1第44-45頁），顯有具體表明解除

系爭契約之意思，該書狀繕本於同年月13日到達原告，有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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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2第79-80頁），堪認系爭契約業

經被告於114年6月13日合法解除。

　㈩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他方當事人有民法第226條第1

　　項所定情形時，固得依同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而免自己

之對待給付，惟如未依法解除契約，因雙務契約並未消滅，

仍應為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土地雖於113年9月4日遭訴外

人子樂公司聲請查封登記，然原告不因此免其給付價金之義

務，不能解免其遲延責任，對於被告解約不生影響。原告於

收受被告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所為限期

給付備證款之催告後，至114年6月24日始提出起訴狀主張被

告未依約備齊過戶文件，其無給付備證款之義務，而主張同

時履行抗辯權，且以系爭房地遭查封被告陷於給付不能，被

告未能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等情由，

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56條規定解

除契約（見本院卷1第63-69頁），該起訴狀繕本於同年月25

日到達被告（見本院卷2第81頁）。惟原告係於被告114年6

月13日合法解除契約後，於同年月24日始於起訴狀主張同時

履行抗辯及解除契約，均不生法律效果，對於被告解約不生

影響。

　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以原告逾期未付期款而解

除契約，得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惟沒收金額不得超過

買賣標的總價款百分之15。系爭契約標的總價為6346萬元、

6362萬元，百分之15為951萬9000元、954萬3000元，被告主

張依前揭約定沒收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

喜正公司已付簽約款636萬元，核屬有據。原告依解除契約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

即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5

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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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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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9號
原      告  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原      告  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 理人  廖友吉律師
被      告  香港商新朗興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Choi Wai Hong Clifford


訴訟代理人  林昱瑩律師
            蔡青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3年度重訴字第1072號），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同心公司）新臺幣63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正公司）636萬元及自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擴張利息請求如後開聲明所示，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5月間透過代銷公司揚鼎廣告有限公司與被告簽訂成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同心公司以6346萬元向被告購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1房地（下稱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6362萬元向被告購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2房地（下稱23B房地）。原告同心公司、喜正公司於111年5月24日各給付被告訂金50萬元，復於111年7月4日依序給付被告585萬元、586萬元，合計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簽約款636萬元。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條第1項約定，備證款應於111年10月25日支付，同時被告應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由地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約定期限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經原告定期催告後被告不履行，原告自得解除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3日提出，逾期未提出即解除契約，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逾期未提出，系爭契約已於同年月26日合法解除。又系爭房地已遭安泰商業銀行聲請拍賣抵押物並辦理查封登記，被告顯無從繼續履約，原告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被告至114年6月24日逾期超過2年未依約備齊文件，顯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原告並以114年6月24日起訴狀解除契約。系爭契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5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於111年6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分別購買系爭23A、23B房地，並已支付簽約款635萬元、636萬元。依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11年10月25日給付備證款1904萬元、1909萬元，嗣雙方於112年2月24日合意將備證款支付日期展延至同年6月25日，原告屆期未付款，被告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應於同年2月17日前完成支付備證款，同時與被告約定至指定地政士處繳付所有權移轉所需文件，原告逾期仍未支付，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自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原告已付款項。被告於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已為解約意思，故系爭契約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被告並再以114年6月12日答辯狀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於翌日送達原告，系爭契約亦已於同年月13日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返還簽約款及附加利息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分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同心公司以總價6346萬元購買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總價6362萬元購買23B房地，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5萬元（111年5月24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6萬元（111年5月24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6萬元），有成屋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1第301-376、379-451頁）及刷卡存根及匯款單（見本院卷1第177-183頁）在卷可稽。
　㈡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第2期備證款1904萬、1909萬元於111年10月25日支付，後兩造於112年2月24日合意修改第2期備證款於同年6月25日支付。
　㈢訴外人安泰銀行就系爭房地聲請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402號拍賣抵押物裁定，另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子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子樂公司）聲請本院執行處以113年9月4日113司執助卓字第5225號函於同年月5日就系爭房地辦理查封登記，有前開裁定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見卷1第193-285頁、卷2第53-6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二、備證款，1904萬元（1909萬元），於112年6月25日，甲乙雙方同時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時支付」，第6條第1項約定「甲乙雙方應於備證款交付同時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類備齊，並加蓋專用印章交予乙方指定地政士負責辦理」。準此，原告應於112年6月25日給付備證款，被告應於同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二者立於對待給付地位，自應同時履行。
　㈡兩造就被告是否於112年6月26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方惠琴各執一詞。經函詢地政士方惠琴結果，系爭23A、23B房地過戶流程為辦理車位調整、塗銷信託（土地部分委託人為被告、建物部分委託人為富邦建設、受託人均為安泰銀行）、富邦建設將建物買賣移轉予被告、被告再將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於111年8月間通知地政士辦理系爭房地過戶，車位調整案件於同年9月15日辦理登記完竣，塗銷信託案件於同年月29日辦理登記完竣，富邦建設過戶建物予被告案件已用印完成並於同年10月21日申報契稅單，但因被告通知買方逾期未於同年10月15日支付第2期備證款，上開過戶暫停進行，雖過戶因買方未履約暫停，但被告仍於112年間將系爭房屋先從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當時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新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房屋限制」之影響，最後於113年以「調解移轉方式」過戶登記予被告。原告未於112年6月25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被告則有交付，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於辦好「調解移轉」後放在地政士事務所，後於114年4月間由被告取回，有地政士方惠琴回函在卷可參（見卷二第89-98頁）。依上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5日前，已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原告則未於當日給付備證款。
　㈢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平均地權條例第71-1條第1、3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私法人取得第一項房屋，於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參酌前開地政士方惠琴函旨及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始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堪認被告於112年7月1日後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管制，於113年3月18日始得符合該條第1項、第3項但書規定，辦竣由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㈣原告、被告同為私法人，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買賣雙方均須受前開規定管制，亦即買受之原告應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71-1條第1項規定，除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外，應檢具使用計畫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此亦為原告辦理過戶所應提出文件。被告則同受平均地權條例第71-1條第1項規定限制，除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外，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登記。
　㈤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雖有明文。惟民法第254條之規定，僅係法律所認解除權之一種。如契約當事人間，自行約定解除契約原因且未違反法律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82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違反第6條（所有權移轉）第1項或第2項、第8條（點交）第1項前段規定時，甲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臺北光武郵局第106號、第107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前述房地得以自貴公司名下順利過戶移轉登記至本公司之文件由本公司確認…倘貴公司逾期仍未提出上述文件，則前述房地之買賣契約即因撤銷、解除等理由而溯及消滅，不待另行通知」，該存證信函於同年月22日到達被告，有該存證信函及郵件回執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63-71頁、本院卷1第185-191頁）。參酌前開說明，可認原告於113年1月19日催告當時，被告因受修正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限制，未能辦竣建物由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確實不能立即提出完整得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文件。然被告既得於同年3月18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可認被告於相當期限內得解決此困難，原告前揭存證信函催告限定被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過戶文件，催告期限顯不相當，則原告主張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存證信函逾期未提出過戶文件，系爭契約於同年月26日合法解除云云，即與契約約定要件不合，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且，被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後，旋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貴公司迄今仍未繳付備證款，卻以旨揭存證信函片面要求本公司先出具過戶文件，顯無理由，本公司並無先行提出之義務…」，有該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1第55-61頁），原告自承於翌（26）日收受存證信函（見卷2第50頁）。被告以原告未繳付備證款，拒絕先行出具過戶文件，即已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其遲延責任亦溯及免除，被告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解除契約亦不合法。基上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契約於113年1月26日解除云云，並非可採。
　㈥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請求權係互相獨立，僅其實現因他方當事人行使抗辯權而互相發生牽連而已。雙方當事人均享有同時履行抗辯權，縱一方當事人未依債務本旨提出自己之給付，係就自己所負債務，應否負給付遲延責任之問題，仍非不得催告他方履行所負之債務，他方在未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以前，仍可發生遲延責任之問題，必須行使以後，始能免責（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照）。被告於前揭臺北市府郵局19、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催請貴公司於113年2月17日前給付已逾期之備證款，同時與本公司約定至本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處繳付雙方所有權移轉所須文件書類…」，已生合法催告原告限期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備證款之效力。
　㈦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甲方（即原告）逾期達5日仍未付清期款或已付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附加自應給付日起每日按萬分之2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一併支付乙方（即被告），如逾期1個月不付期款或遲延利息，經乙方書面催告後，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乙方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原告未依約於112年6月25日繳付備證款，至113年1月25日逾期超過1個月，經被告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限期於同年2月17日前給付，原告於翌（26）日收受迄未給付，合於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約定，被告主張解除契約即無不合。
　㈧被告主張依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已解除契約云云，然被告前揭存證信函僅記載「將依成屋買賣契約第10條等規定辦理」，並無具體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抗辯以前揭存證信函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契約云云，並不足採。
　㈨按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僅須有解除權之一方，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於訴訟書狀為此意思表示者，於繕本送達他方時發生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180號判決參照)。查被告於114年6月12日答辯狀表明其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年2月17日給付備證款，原告逾期迄未給付，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自得解除契約等語（見本院卷1第44-45頁），顯有具體表明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該書狀繕本於同年月13日到達原告，有郵件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2第79-80頁），堪認系爭契約業經被告於114年6月13日合法解除。
　㈩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他方當事人有民法第226條第1
　　項所定情形時，固得依同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而免自己之對待給付，惟如未依法解除契約，因雙務契約並未消滅，仍應為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土地雖於113年9月4日遭訴外人子樂公司聲請查封登記，然原告不因此免其給付價金之義務，不能解免其遲延責任，對於被告解約不生影響。原告於收受被告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所為限期給付備證款之催告後，至114年6月24日始提出起訴狀主張被告未依約備齊過戶文件，其無給付備證款之義務，而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且以系爭房地遭查封被告陷於給付不能，被告未能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等情由，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見本院卷1第63-69頁），該起訴狀繕本於同年月25日到達被告（見本院卷2第81頁）。惟原告係於被告114年6月13日合法解除契約後，於同年月24日始於起訴狀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及解除契約，均不生法律效果，對於被告解約不生影響。
　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以原告逾期未付期款而解除契約，得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惟沒收金額不得超過買賣標的總價款百分之15。系爭契約標的總價為6346萬元、6362萬元，百分之15為951萬9000元、954萬3000元，被告主張依前揭約定沒收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簽約款636萬元，核屬有據。原告依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即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5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9號

原      告  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原      告  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 理人  廖友吉律師

被      告  香港商新朗興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Choi Wai Hong Clifford



訴訟代理人  林昱瑩律師

            蔡青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

3年度重訴字第1072號），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同心公司）新臺幣63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

    付原告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正公司）636萬

    元及自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嗣擴張利息請求如後開聲明所示，合於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5月間透過代銷公司揚鼎廣告有限公

    司與被告簽訂成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同心

    公司以6346萬元向被告購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1

    房地（下稱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6362萬元向被告購

    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2房地（下稱23B房地）。原

    告同心公司、喜正公司於111年5月24日各給付被告訂金50萬

    元，復於111年7月4日依序給付被告585萬元、586萬元，合

    計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簽

    約款636萬元。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條第1項約定

    ，備證款應於111年10月25日支付，同時被告應備齊所有權

    移轉登記文件交由地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約

    定期限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1項

    約定，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經原告定期催告

    後被告不履行，原告自得解除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

    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3日提出，逾期未提出即解除契約，

    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逾期未提出，系爭契約已於同年月26

    日合法解除。又系爭房地已遭安泰商業銀行聲請拍賣抵押物

    並辦理查封登記，被告顯無從繼續履約，原告得依民法第22

    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被告至114年6月24日逾期超

    過2年未依約備齊文件，顯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原告得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原

    告並以114年6月24日起訴狀解除契約。系爭契約已經原告合

    法解除，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

    85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

    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於111年6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分別購

    買系爭23A、23B房地，並已支付簽約款635萬元、636萬元。

    依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11年10月25日給付備證款1904

    萬元、1909萬元，嗣雙方於112年2月24日合意將備證款支付

    日期展延至同年6月25日，原告屆期未付款，被告於113年1

    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應

    於同年2月17日前完成支付備證款，同時與被告約定至指定

    地政士處繳付所有權移轉所需文件，原告逾期仍未支付，依

    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自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原告

    已付款項。被告於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

    函已為解約意思，故系爭契約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

    被告並再以114年6月12日答辯狀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於翌

    日送達原告，系爭契約亦已於同年月13日合法解除，原告請

    求返還簽約款及附加利息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分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同

    心公司以總價6346萬元購買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總價6

    362萬元購買23B房地，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5萬

    元（111年5月24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5萬元）

    ，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6萬元（111年5月24日給

    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6萬元），有成屋買賣契約書

    （見本院卷1第301-376、379-451頁）及刷卡存根及匯款單

    （見本院卷1第177-183頁）在卷可稽。

　㈡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第2期備證款1904萬、1909萬元於111年

    10月25日支付，後兩造於112年2月24日合意修改第2期備證

    款於同年6月25日支付。

　㈢訴外人安泰銀行就系爭房地聲請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402號

    拍賣抵押物裁定，另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子樂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子樂公司）聲請本院執行處以113年9月4日113

    司執助卓字第5225號函於同年月5日就系爭房地辦理查封登

    記，有前開裁定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見卷1第193

    -285頁、卷2第53-6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二、備證款，1904萬元（1909萬元），

    於112年6月25日，甲乙雙方同時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時

    支付」，第6條第1項約定「甲乙雙方應於備證款交付同時將

    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類備齊，並加蓋專用印章

    交予乙方指定地政士負責辦理」。準此，原告應於112年6月

    25日給付備證款，被告應於同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

    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二者立於對待給付地位，自

    應同時履行。

　㈡兩造就被告是否於112年6月26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

    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方惠琴各執一詞。經函詢地政

    士方惠琴結果，系爭23A、23B房地過戶流程為辦理車位調整

    、塗銷信託（土地部分委託人為被告、建物部分委託人為富

    邦建設、受託人均為安泰銀行）、富邦建設將建物買賣移轉

    予被告、被告再將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於111年8月間

    通知地政士辦理系爭房地過戶，車位調整案件於同年9月15

    日辦理登記完竣，塗銷信託案件於同年月29日辦理登記完竣

    ，富邦建設過戶建物予被告案件已用印完成並於同年10月21

    日申報契稅單，但因被告通知買方逾期未於同年10月15日支

    付第2期備證款，上開過戶暫停進行，雖過戶因買方未履約

    暫停，但被告仍於112年間將系爭房屋先從富邦建設過戶至

    被告名下，當時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新規定「私法人

    買受供住宅使用房屋限制」之影響，最後於113年以「調解

    移轉方式」過戶登記予被告。原告未於112年6月25日備齊所

    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被告則有交付，土地建物所

    有權狀於辦好「調解移轉」後放在地政士事務所，後於114

    年4月間由被告取回，有地政士方惠琴回函在卷可參（見卷

    二第89-98頁）。依上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5日前，已將所

    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原告則未於當日給付備證款

    。

　㈢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平均地權條例第71-1

    條第1、3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

    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私法人取得第一項房

    屋，於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

    與者，不在此限」。參酌前開地政士方惠琴函旨及被告於11

    3年3月18日始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

    堪認被告於112年7月1日後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管

    制，於113年3月18日始得符合該條第1項、第3項但書規定，

    辦竣由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㈣原告、被告同為私法人，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買賣雙

    方均須受前開規定管制，亦即買受之原告應符合平均地權條

    例第71-1條第1項規定，除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

    之情形外，應檢具使用計畫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此亦為

    原告辦理過戶所應提出文件。被告則同受平均地權條例第71

    -1條第1項規定限制，除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

    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外，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辦理

    移轉登記。

　㈤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

    254條雖有明文。惟民法第254條之規定，僅係法律所認解除

    權之一種。如契約當事人間，自行約定解除契約原因且未違

    反法律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亦非法所不

    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82號判決參照）。系爭契

    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違反第6條（所有權移

    轉）第1項或第2項、第8條（點交）第1項前段規定時，甲方

    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甲方得解除

    本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臺北光武郵局第106號、

    第107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前述房地得以

    自貴公司名下順利過戶移轉登記至本公司之文件由本公司確

    認…倘貴公司逾期仍未提出上述文件，則前述房地之買賣契

    約即因撤銷、解除等理由而溯及消滅，不待另行通知」，該

    存證信函於同年月22日到達被告，有該存證信函及郵件回執

    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63-71頁、本院卷1第185-191頁）。

    參酌前開說明，可認原告於113年1月19日催告當時，被告因

    受修正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限制，未能辦竣建物由富

    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確實不能立即提

    出完整得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文件。然被告既得於同年3月1

    8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可認被告

    於相當期限內得解決此困難，原告前揭存證信函催告限定被

    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過戶文件，催告期限顯不相當，則原告

    主張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存證信函逾期未提出過戶文件，

    系爭契約於同年月26日合法解除云云，即與契約約定要件不

    合，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且，被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

    後，旋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

    信函通知原告「貴公司迄今仍未繳付備證款，卻以旨揭存證

    信函片面要求本公司先出具過戶文件，顯無理由，本公司並

    無先行提出之義務…」，有該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1

    第55-61頁），原告自承於翌（26）日收受存證信函（見卷2

    第50頁）。被告以原告未繳付備證款，拒絕先行出具過戶文

    件，即已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其遲延責任亦溯及免除，被告

    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解除契約亦不合法。基上理由，原告

    主張系爭契約於113年1月26日解除云云，並非可採。

　㈥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請求權係互相獨立，僅其實現因他方當

    事人行使抗辯權而互相發生牽連而已。雙方當事人均享有同

    時履行抗辯權，縱一方當事人未依債務本旨提出自己之給付

    ，係就自己所負債務，應否負給付遲延責任之問題，仍非不

    得催告他方履行所負之債務，他方在未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以前，仍可發生遲延責任之問題，必須行使以後，始能免責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照）。被告於前揭

    臺北市府郵局19、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催請貴公司於113

    年2月17日前給付已逾期之備證款，同時與本公司約定至本

    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處繳付雙方所有權移轉所須文件書類…」

    ，已生合法催告原告限期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備證款之效力

    。

　㈦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甲方（即原告）逾期達5日仍未

    付清期款或已付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附加自應給付日

    起每日按萬分之2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一併支付乙方（即被

    告），如逾期1個月不付期款或遲延利息，經乙方書面催告

    後，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乙方得解除契約

    並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原告未依約於112年6月25

    日繳付備證款，至113年1月25日逾期超過1個月，經被告以

    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限期於同年

    2月17日前給付，原告於翌（26）日收受迄未給付，合於系

    爭契約第10條第3項「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

    約定，被告主張解除契約即無不合。

　㈧被告主張依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已解

    除契約云云，然被告前揭存證信函僅記載「將依成屋買賣契

    約第10條等規定辦理」，並無具體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

    告抗辯以前揭存證信函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契約云云

    ，並不足採。

　㈨按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僅須有解除權之一方，以意思表示向

    他方為之，其於訴訟書狀為此意思表示者，於繕本送達他方

    時發生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180號判決參照)。查被告

    於114年6月12日答辯狀表明其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

    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年2月17日給付備證

    款，原告逾期迄未給付，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自得

    解除契約等語（見本院卷1第44-45頁），顯有具體表明解除

    系爭契約之意思，該書狀繕本於同年月13日到達原告，有郵

    件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2第79-80頁），堪認系爭契約業

    經被告於114年6月13日合法解除。

　㈩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他方當事人有民法第226條第1

　　項所定情形時，固得依同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而免自己

    之對待給付，惟如未依法解除契約，因雙務契約並未消滅，

    仍應為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土地雖於113年9月4日遭訴外

    人子樂公司聲請查封登記，然原告不因此免其給付價金之義

    務，不能解免其遲延責任，對於被告解約不生影響。原告於

    收受被告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所為限期

    給付備證款之催告後，至114年6月24日始提出起訴狀主張被

    告未依約備齊過戶文件，其無給付備證款之義務，而主張同

    時履行抗辯權，且以系爭房地遭查封被告陷於給付不能，被

    告未能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等情由，

    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56條規定解

    除契約（見本院卷1第63-69頁），該起訴狀繕本於同年月25

    日到達被告（見本院卷2第81頁）。惟原告係於被告114年6

    月13日合法解除契約後，於同年月24日始於起訴狀主張同時

    履行抗辯及解除契約，均不生法律效果，對於被告解約不生

    影響。

　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以原告逾期未付期款而解除

    契約，得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惟沒收金額不得超過買

    賣標的總價款百分之15。系爭契約標的總價為6346萬元、63

    62萬元，百分之15為951萬9000元、954萬3000元，被告主張

    依前揭約定沒收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

    正公司已付簽約款636萬元，核屬有據。原告依解除契約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即

    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5

    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

    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

    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329號

原      告  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原      告  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蘇明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士豪律師

複 代 理人  廖友吉律師

被      告  香港商新朗興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Choi Wai Hong Clifford



訴訟代理人  林昱瑩律師

            蔡青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移送前來（113年度重訴字第1072號），於民國115年4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同心合意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同心公司）新臺幣63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喜正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喜正公司）636萬元及自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擴張利息請求如後開聲明所示，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5月間透過代銷公司揚鼎廣告有限公司與被告簽訂成屋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原告同心公司以6346萬元向被告購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1房地（下稱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6362萬元向被告購買臺中市西屯區市○路0號23樓之2房地（下稱23B房地）。原告同心公司、喜正公司於111年5月24日各給付被告訂金50萬元，復於111年7月4日依序給付被告585萬元、586萬元，合計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簽約款636萬元。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條第1項約定，備證款應於111年10月25日支付，同時被告應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由地政士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未於約定期限提出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違反系爭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經原告定期催告後被告不履行，原告自得解除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限期3日提出，逾期未提出即解除契約，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逾期未提出，系爭契約已於同年月26日合法解除。又系爭房地已遭安泰商業銀行聲請拍賣抵押物並辦理查封登記，被告顯無從繼續履約，原告得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被告至114年6月24日逾期超過2年未依約備齊文件，顯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解除契約。原告並以114年6月24日起訴狀解除契約。系爭契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爰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5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兩造於111年6月30日簽訂系爭契約，原告分別購買系爭23A、23B房地，並已支付簽約款635萬元、636萬元。依系爭契約約定，原告應於111年10月25日給付備證款1904萬元、1909萬元，嗣雙方於112年2月24日合意將備證款支付日期展延至同年6月25日，原告屆期未付款，被告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應於同年2月17日前完成支付備證款，同時與被告約定至指定地政士處繳付所有權移轉所需文件，原告逾期仍未支付，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自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原告已付款項。被告於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已為解約意思，故系爭契約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被告並再以114年6月12日答辯狀為解除契約意思表示，於翌日送達原告，系爭契約亦已於同年月13日合法解除，原告請求返還簽約款及附加利息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㈠原告於111年6月30日分別與被告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原告同心公司以總價6346萬元購買23A房地，原告喜正公司以總價6362萬元購買23B房地，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5萬元（111年5月24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第1期簽約款636萬元（111年5月24日給付50萬元、同年7月4日給付586萬元），有成屋買賣契約書（見本院卷1第301-376、379-451頁）及刷卡存根及匯款單（見本院卷1第177-183頁）在卷可稽。

　㈡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第2期備證款1904萬、1909萬元於111年10月25日支付，後兩造於112年2月24日合意修改第2期備證款於同年6月25日支付。

　㈢訴外人安泰銀行就系爭房地聲請本院113年度司拍字第402號拍賣抵押物裁定，另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子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子樂公司）聲請本院執行處以113年9月4日113司執助卓字第5225號函於同年月5日就系爭房地辦理查封登記，有前開裁定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在卷可佐（見卷1第193-285頁、卷2第53-65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契約第3條約定「二、備證款，1904萬元（1909萬元），於112年6月25日，甲乙雙方同時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時支付」，第6條第1項約定「甲乙雙方應於備證款交付同時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檢附之文件書類備齊，並加蓋專用印章交予乙方指定地政士負責辦理」。準此，原告應於112年6月25日給付備證款，被告應於同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二者立於對待給付地位，自應同時履行。

　㈡兩造就被告是否於112年6月26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須文件書類交付至被告指定地政士方惠琴各執一詞。經函詢地政士方惠琴結果，系爭23A、23B房地過戶流程為辦理車位調整、塗銷信託（土地部分委託人為被告、建物部分委託人為富邦建設、受託人均為安泰銀行）、富邦建設將建物買賣移轉予被告、被告再將房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於111年8月間通知地政士辦理系爭房地過戶，車位調整案件於同年9月15日辦理登記完竣，塗銷信託案件於同年月29日辦理登記完竣，富邦建設過戶建物予被告案件已用印完成並於同年10月21日申報契稅單，但因被告通知買方逾期未於同年10月15日支付第2期備證款，上開過戶暫停進行，雖過戶因買方未履約暫停，但被告仍於112年間將系爭房屋先從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當時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新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房屋限制」之影響，最後於113年以「調解移轉方式」過戶登記予被告。原告未於112年6月25日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被告則有交付，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於辦好「調解移轉」後放在地政士事務所，後於114年4月間由被告取回，有地政士方惠琴回函在卷可參（見卷二第89-98頁）。依上堪認被告於112年6月25日前，已將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交付地政士，原告則未於當日給付備證款。

　㈢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平均地權條例第71-1條第1、3項規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但私法人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者，不在此限」、「私法人取得第一項房屋，於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參酌前開地政士方惠琴函旨及被告於113年3月18日始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堪認被告於112年7月1日後因受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管制，於113年3月18日始得符合該條第1項、第3項但書規定，辦竣由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㈣原告、被告同為私法人，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買賣雙方均須受前開規定管制，亦即買受之原告應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71-1條第1項規定，除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免經許可之情形外，應檢具使用計畫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此亦為原告辦理過戶所應提出文件。被告則同受平均地權條例第71-1條第1項規定限制，除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外，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登記。

　㈤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雖有明文。惟民法第254條之規定，僅係法律所認解除權之一種。如契約當事人間，自行約定解除契約原因且未違反法律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亦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482號判決參照）。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違反第6條（所有權移轉）第1項或第2項、第8條（點交）第1項前段規定時，甲方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解決，逾期仍未解決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原告於113年1月19日以臺北光武郵局第106號、第107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前述房地得以自貴公司名下順利過戶移轉登記至本公司之文件由本公司確認…倘貴公司逾期仍未提出上述文件，則前述房地之買賣契約即因撤銷、解除等理由而溯及消滅，不待另行通知」，該存證信函於同年月22日到達被告，有該存證信函及郵件回執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63-71頁、本院卷1第185-191頁）。參酌前開說明，可認原告於113年1月19日催告當時，被告因受修正平均地權條例79條之1規定限制，未能辦竣建物由富邦建設過戶至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確實不能立即提出完整得辦理過戶至原告名下文件。然被告既得於同年3月18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登記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可認被告於相當期限內得解決此困難，原告前揭存證信函催告限定被告於文到3日內提出過戶文件，催告期限顯不相當，則原告主張被告於同年月22日收受存證信函逾期未提出過戶文件，系爭契約於同年月26日合法解除云云，即與契約約定要件不合，不生解除契約之效力。況且，被告於收受前開存證信函後，旋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通知原告「貴公司迄今仍未繳付備證款，卻以旨揭存證信函片面要求本公司先出具過戶文件，顯無理由，本公司並無先行提出之義務…」，有該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1第55-61頁），原告自承於翌（26）日收受存證信函（見卷2第50頁）。被告以原告未繳付備證款，拒絕先行出具過戶文件，即已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其遲延責任亦溯及免除，被告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解除契約亦不合法。基上理由，原告主張系爭契約於113年1月26日解除云云，並非可採。

　㈥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請求權係互相獨立，僅其實現因他方當事人行使抗辯權而互相發生牽連而已。雙方當事人均享有同時履行抗辯權，縱一方當事人未依債務本旨提出自己之給付，係就自己所負債務，應否負給付遲延責任之問題，仍非不得催告他方履行所負之債務，他方在未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以前，仍可發生遲延責任之問題，必須行使以後，始能免責（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照）。被告於前揭臺北市府郵局19、20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催請貴公司於113年2月17日前給付已逾期之備證款，同時與本公司約定至本公司指定之地政士處繳付雙方所有權移轉所須文件書類…」，已生合法催告原告限期於113年2月17日給付備證款之效力。

　㈦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甲方（即原告）逾期達5日仍未付清期款或已付之票據無法兌現時，甲方應附加自應給付日起每日按萬分之2單利計算之遲延利息一併支付乙方（即被告），如逾期1個月不付期款或遲延利息，經乙方書面催告後，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乙方得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原告未依約於112年6月25日繳付備證款，至113年1月25日逾期超過1個月，經被告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限期於同年2月17日前給付，原告於翌（26）日收受迄未給付，合於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7日仍未支付者」約定，被告主張解除契約即無不合。

　㈧被告主張依前揭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已解除契約云云，然被告前揭存證信函僅記載「將依成屋買賣契約第10條等規定辦理」，並無具體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抗辯以前揭存證信函已於113年2月18日合法解除契約云云，並不足採。

　㈨按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僅須有解除權之一方，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於訴訟書狀為此意思表示者，於繕本送達他方時發生效力(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180號判決參照)。查被告於114年6月12日答辯狀表明其於113年1月25日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催告原告於年2月17日給付備證款，原告逾期迄未給付，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自得解除契約等語（見本院卷1第44-45頁），顯有具體表明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該書狀繕本於同年月13日到達原告，有郵件回執在卷可佐（見本院卷2第79-80頁），堪認系爭契約業經被告於114年6月13日合法解除。

　㈩按雙務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於他方當事人有民法第226條第1

　　項所定情形時，固得依同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而免自己之對待給付，惟如未依法解除契約，因雙務契約並未消滅，仍應為自己之對待給付。系爭土地雖於113年9月4日遭訴外人子樂公司聲請查封登記，然原告不因此免其給付價金之義務，不能解免其遲延責任，對於被告解約不生影響。原告於收受被告以臺北市府郵局第19號、第20號存證信函所為限期給付備證款之催告後，至114年6月24日始提出起訴狀主張被告未依約備齊過戶文件，其無給付備證款之義務，而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且以系爭房地遭查封被告陷於給付不能，被告未能備齊所有權移轉登記文件影響契約目的達成等情由，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1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見本院卷1第63-69頁），該起訴狀繕本於同年月25日到達被告（見本院卷2第81頁）。惟原告係於被告114年6月13日合法解除契約後，於同年月24日始於起訴狀主張同時履行抗辯及解除契約，均不生法律效果，對於被告解約不生影響。

　系爭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被告以原告逾期未付期款而解除契約，得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惟沒收金額不得超過買賣標的總價款百分之15。系爭契約標的總價為6346萬元、6362萬元，百分之15為951萬9000元、954萬3000元，被告主張依前揭約定沒收原告同心公司已付簽約款635萬元、原告喜正公司已付簽約款636萬元，核屬有據。原告依解除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簽約金並附加自受領時起利息，即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同心公司635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5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給付原告喜正公司636萬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1年5月24日起、586萬元自同年7月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之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究，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熊祥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林卉媗　　　

　　





